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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六屆第四十一次董事會議訊息 

 

 108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2 時正，於公視 A 棟七樓第一會議室召

開第六屆第四十一次董事會議，由陳郁秀董事長擔任主席。 

    

     本日董事會議聽取以下報告：公視總經理報告、中華電視公司

經營現況報告、客家電視台工作報告、台語台工作報告。 

一、針對本會購片作業，馮小非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文化部近年來多項專案補助，使本會有較為寬裕之經費投注於戲

劇節目製作，表現亦十分亮眼，除了委製的模式之外，另有購片，

在面臨國內外 OTT 平台的進場競爭下，如果本會報價過低，恐無

法順利購得優質節目。 

本會經費來自於國家預算，特別對於文化部補助的影集，本會可

擇優播放，購片時應考量製作費的比例，而非僅顧慮市場行情，

不願提高價格，因為本會與其他平台是站在不平等的基準點上；

且本會作為公共媒體，肩負著提振國內影視產業的責任，理應有

別於商業電視台之利潤考量。 

歷年來戲劇首播購片價格與所獲得之回饋等相關資料，請管理團

隊加以盤整，提出完整報告；本人關心的是，本會購片是否提供

合理的條件，以及行銷成績優異的製作團隊是否得到足夠的實質

獎勵。     

  曹文傑總經理說明：  

購片交易宜尊重市場機制，通常價格屬商業機密不對外公開，以

免破壞雙方互信；本會雖獲得文化部額外專案預算補助，但自製

戲劇成本亦相對提升，為延長戲劇節目戰線，也為符合 NCC 對新

製節目時數之要求，必須考量整體營運，作妥適之預算配置。 

每個製作團隊總會有經費不足的憂慮，本會基於現實條件之限制，

在購片成本上仍必須審慎衡酌，若有國際 OTT 平台願意支付高

價格購買，對影片的推廣更有助益，本會亦是樂見其成。 

  

二、另針對曹總經理業務簡報，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徐瑞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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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年春節特別節目於此時進行規劃，提早作業，肯定團隊

的用心。 

(二)為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本會於明年起分五年執行計畫，

特別提醒，相關內容及時程必須符合法令之規定，勿因分期

辦理而有所疏漏。 

(三)今年台語台開播，得到外界認同，特別對於台語文化保存有

急迫感的觀眾群，更是給予高度肯定，本會所製作之募款短

片，若能將客台及台語台作整體規劃考量，納入各種語別的

內容，相信能為募款創造佳績。 

今年歲末募款短片一系列以重機車隊為企劃理念，秀肌肉比

腕力，請留意其表現方式有台語文化粗劣低估之刻板印象，

此點提供主責單位參考。 

蔡政良董事： 

《傀儡花》戲劇自籌製以來，原住民族社群中對於片名和內容一

直有不同的聲音，雖尊重創作者的發揮，例如目前曝光之前導片，

字幕出現「蠻荒」的台灣，此種形容來自於東方主義式的想像，

先前又看到節目名稱處於「暫定」狀態。對於節目內容可能觸及

根深蒂固又無法超越文化界限的相關問題，儘管劇組聘有諮詢顧

問，仍請管理團隊考量以公開討論的方式，與原住民族社群作充

分的溝通，避免產生更多爭議。 

曹文傑總經理說明： 

該劇前導片中出現的「蠻荒」，是描述當時台灣的地景，而非指

涉原住民族文化。為顧及不同的意見，劇組有更改節目名稱的想

法，但因目前正緊鑼密鼓進行拍攝作業，待進入製作後期，會再

審慎處理。 

 

三、針對華視莊總經理業務簡報，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徐董事瑞希： 

(一)有關「網紅踩點 觀巴啟動」跨年活動： 

台北市政府本年度針對「網紅踩點」編列許多預算，應積極

爭取額外經費補助。 

「微醺觀巴之旅」安排遊客一邊遊覽，一邊享用調酒美食，

建議上警語，提醒注意「酒後不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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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CC期中評鑑攸關許多面向，為何對體育節目之運作提出意

見，是否因過去未得標的計畫資料不慎外流，導致 NCC以此

作為檢驗項目，請加以檢討。 

(三)製播體育節目本是美事一樁，對於體育署明年度標案，建議

及早作競標之各項準備。 

莊豐嘉總經理說明： 

       「觀巴啟動」活動與業者合作，僅作市區導覽，並未規劃新聞報

導。 

 

本日議程「報告事項」安排第六屆第二十一次監事會議紀錄之

提報；另有文化部函示辦理之兩項事項： 

一、108 年 11 月 29 日文化部來函，有關監察院針對中華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疑有廣告佣金高額退佣及個人退佣，且退佣資金流向不明、

圖利特定廠商」乙案之審核意見（附件九）；以及 108 年 12 月 10

日華視來函說明，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就華視檢舉王前總經

理涉嫌背信案之調查結果為「本案經查無涉嫌背信等刑事不法情事，

並已改列資料參考。」 

     董事與監事發言摘要如下： 

陳郁秀董事長： 

本案發生至今已兩年時間，中間經過許多辛苦的查證與撰寫報告的

過程，特別感謝參與專案小組的施振榮、邱再興、華視顏漏有三位

董事，以及劉啟群常務監事、華視劉致宏常務監察人。經市調處回

函，表示本案查無涉嫌背信等刑事不法情事，並已改列資料參考，

以此調查結果回覆文化部及監察院後，應可告一段落。包括第五屆

董事會期間所發生的「營業收入調節表差異數」與「仁川亞運補助

案」等疑案，在本屆董事會的督導之下，皆已陸續結案。這幾項事

件也給予華視反省與檢討的機會，目前在廣告業務及其他內稽內控

制度方面已作了許多改革，建立新的規定，希望本屆董事會與管理

團隊竭盡心力所建立的相關機制，能讓華視穩健向前邁進。 

 鄭自隆董事本日會議請假，徐瑞希董事受其委託代為轉達意見

如下： 

因為本案的爆發，公廣集團受到外界諸多批評，華視對於廣告

業務各項制度進行檢討，導致業務量大幅衰退，付出慘痛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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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亦阻礙了前進的腳步。在風雨平息之後，建議將調查結果

對外作正式聲明，亦向牽涉其中、聲譽受到質疑的當事人表達

道歉?  

馮小非董事： 

董事會之所以決議將本案移送檢調單位，正是展現華視絕不輕

縱的態度，調查結果未發現不法情事，並不代表王前總經理沒

有違法，華視是受害的一方，鄭董事卻建議發聲明道歉，實在

荒謬至極，本人強烈反對。   

邱家宜董事： 

董事會的治理原則是以維護公視與華視利益為前提，絕無一己

之私，本案在監察院及文化部高度關切之下，董事會針對危害

公司治理之諸多疑點，已窮盡各種手段進行查證，因缺乏公權

力，自行調查確有難度，最終經過董事會集體決策通過移送檢

調之決議，正因為採取了此種舉措，始有今日所見的調查結果。

法律講求無罪推定，要求確切證據，因此犯法的人未必都會受

到法律制裁，此案已發生多年，蒐集證據有其困難，但董事會

依然決定移送司法，是表示追查的決心。鄭董事要求董事會為

此決議向當事人以及牽涉此案，在管理上有疑點的相關人員公

開道歉，好像是站在對方立場而非我方立場，其立場與動機令

人困惑。 

莊豐嘉總經理說明： 

本案因《今周刊》揭露，在董事會指示下，本人一上任即接手

進行調查，經過蒐集的資料研判，在合理懷疑之下，董事會決

議向檢調單位提出檢舉。法律講求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目前

雖未發現證據說明金流去向，但並不表示王前總經理沒有問題。

移送檢調的動作，實際上亦給予王前總經理一個事實調查的機

會，不再受外界的指點。至於巴前業務部經理因督導不周，怠

忽職守損害公司權益，以「免職」處置並無不當。 

徐瑞希董事： 

誠如邱董事所言，董事會的治理目標是如何讓華視更進步、更

穩健，既非基於個人利害關係，則董事會中的發言宜盡量避免

影射字眼，因為過多的誤解，只會讓彼此的經營理念漸行漸遠。 

本人接受鄭董事自隆委託，代為轉述其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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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律調查證據的有限性，我們都能理解。本人認為，本案

既已告一段落，或可不需為此道歉，但調查結果應作公開揭露，

主要目的是希望杜絕悠悠之口，避免華視再受到傷害。 

胡永芬監事： 

請依本會董事會議訊息發布之慣例，本案不宜當成特例處理。 

      決議為： 

(一)請依文化部函示辦理。 

(二)本次會議訊息依慣例如實公布於公視官網。 

鄭自隆董事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對於會議記錄提出補充意見，

補列如下： 

「退佣案」，公視、華視二董事會粗糙的決議傷害華視甚大，此

案是華視由「衰」變成「更衰」的關鍵因素，提案者除顯現對

電視產業的無知外，衍生的後續處理，至少傷害了 3個人： 

一是華視業務經理巴正坤被撤職。 

二是華視前前總經理王麟祥被移送調查局進行調查。 

三是部分公視董事以華視董事宋川強就前案投票反對，違背公

視董事會決議，要求通過解任董事，公然羞辱。 

108 年 11 月 27 日調查局來函，明確表示「本案經查無涉嫌背

信等刑事不法事件」，做為公共媒體應有反省能力，以免重蹈

覆轍，事情既已告一段落，公視、華視二董事會焉能不對上述

三人表達歉意？  

沒有反省就無法前進，華視 108年每月廣告收入衰退至 2000萬

元上下，就是「退佣案」的影響，試問若不深切自我檢討，109

年新董事會成立，如何接手經營？ 

 

二、108年 12月 18日文化部來函，有關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 4月資遣 10名員工乙案，請本會落實對於關係法人之監理權

責，釐清相關實情並於文到後一個月內回復。 

      決議為：請公視與華視管理團隊依文化部函示，盤點目前員工勞動    

              雇傭樣態；並請華視於 109 年 1 月 15 日前，將員工資遣 

              案之處理情況提出完整說明，俾利本會函復文化部。 

     

   本日議程列有六項「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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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台語台人員定期合約即將到期，後續不定期、借調人力等進

用程序及處理原則。 

    本案討論過程中，另針對台語台台長公開遴選事宜，董事發言摘

要如下： 

 馮小非董事： 

  108 年 5 月 16 日第三十四次董事會議時，曾提案請總經理訂定

台語台台長遴選辦法，台語台已開播數月之久，但至今仍定位不

明，導致權責劃分不清，為能符合公共精神，相關辦法之研擬，

實有其必要性。 

曹文傑總經理說明： 

  台語台目前以社發預算專案補助方式，經費由文化部直接撥付本

會，客台是屬於標案性質，若採客台模式並不妥適；依 108年 8

月 15日第三十七次董事會議通過之本會《組織規程》，台語台定

位為總經理轄下之一級單位，並非如客台或原民台之獨立位階，

台長職位與部門經理相同，採委任契約簽約制。 

因本屆董事會即將卸任，此時制訂台語台相關組織辦法，恐有侵

犯下屆董事會職權之虞，因此並未貿然進行作業。 

陳郁秀董事長： 

台語台並非標案，而是專案預算隸屬公視業務項下，若依循客台

或原民台模式，則需有法源依據，在「公共媒體法」立法通過正

式賦予法定地位前，仍處於過渡時期，立法問題不解決，即使訂

出台長遴選或委員會設置等辦法，亦難據以執行。 

馮董事的想法，管理團隊一直在思考，內部作過多次討論，同時

也須徵詢相關單位的意見，因為牽涉的範圍很廣，需要大家集思

廣益；等待時機成熟、事態明朗後，台語台整體的輪廓就會成型，

屆時即可著手設計各項規章辦法。 

  

 二、通過客台張壯謀台長年終考評。 

 

三、通過本會楊家富副總經理年終考評。 

 

四、通過本會謝翠玉執行副總經理年終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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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過曹文傑總經理之年終考核等第為優等。 

 

六、通過陳郁秀董事長之年終考核等第為優等。 

 

本日董事會議有兩項「臨時動議」： 

一、有關本會節目外景錄製之早餐及消夜費款提高一事。決議為：本

案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二、舒米恩．魯碧董事製作本會節目主題曲，提請報備一事。決議為：

洽悉。 

 

本日董事會議於下午 4 時 15 分散會。 

                                              


